兴县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分析情况
通报

[bookmark: _Toc31980][bookmark: _Toc11745][bookmark: _Toc22073][bookmark: _Toc15708]为进一步健全完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体系，提升工作质效和风险防控水平，科学规范做好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根据《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1年全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方案的通知》（吕市监发〔2021〕94号），结合我县创安实际，开展了2021年度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现将抽查检验结果分析情况通报如下：
一、抽检整体情况
[bookmark: _Toc15270]1、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占比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1年县局计划组织抽检1365批次食品（包括监督抽检1165批次，风险监测等200批次，组织开展“你点我检”食品专项抽检200批次），截止2021年11月30日，共抽检1365批次（包括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165批次，送检、食品监测200批次）。
监督抽检1165批次食品（包括组织开展“你点我检”食品专项抽检2期200批），其中食用农产品抽检437批次，占总批次的37.5%；普通食品抽检728批次，占总批次的62.5%。（具体见：表1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占比情况表、图1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占比情况图）
表1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占比情况表
	食品大类
	抽检批次
	占比

	食用农产品
	437
	37.5%

	普通食品
	728
	62.5%

	合　　计
	1165
	100.00%


图1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占比情况图

[bookmark: _Toc7238][bookmark: _Toc24308]　　2.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情况
　　截止2021年11月30日，2021年度县局组织共计监督抽检1165批次食品，食用农产品抽检437批次，普通食品食品抽检728批次。已出检验结果并公示1057批次，食用农产品合格383批次，不合格7批次，合格率为98.2%；普通食品合格663批次，不合格4批次，合格率为99.4%。（具体见：表2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情况表、图2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情况图）
表2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表
	食品大类
	抽检批次
	已出检验结果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食用农产品
	437
	390
	383
	7
	98.2%

	普通食品
	728
	667
	663
	4
	99.4%

	合计
	1165
	1057
	1046
	11
	98.96%


图2　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已出检验结果抽检情况图

　　二、2021年各大类食品抽检情况
1.食用农产品抽检情况
（1）食用农产品种类占比情况
　　县局组织监督抽检食用农产品437批次，已出结果390批次。其中畜禽肉及副产品抽检13批次，占总批次的3%；蔬菜产品抽检272批次，占总批次的70%；水产品抽检12批次，占总批次的3%；水果类产品抽检76批次，占总批次的19%；鲜蛋产品抽检10批次，占总批次的3%；豆类产品抽检5批次，占总批次的1%；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抽检2批次，占总批次的1%。（具体见：表3 食用农产品种类占比情况表、图3 食用农产品种类占比情况图）
表3 食用农产品种类占比情况表
	种类
	抽检批次
	占比

	蔬菜
	272
	70%

	水果类
	76
	19%

	畜禽肉及副产品
	13
	3%

	水产品
	12
	3%

	鲜蛋
	10
	3%

	豆类
	5
	1%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
	2
	1%

	合计
	390
	100%


图3 食用农产品种类占比情况图

　　（2）食用农产品不合格情况
　　2021年县局组织抽检所以批次农产品样品，包含蔬菜、水果类、豆类、畜禽肉及副产品、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鲜蛋、水产品等7类食用农产品，已出结果中9批次不合格（风险监测2批次），不合格样品类别涉及蔬菜、水果类、鲜蛋，其他食品亚类中未发现不合格样品。其中，蔬菜不合格批次最多，9批次不合格样品中蔬菜有6批次不合格，占不合格样品的比例为66.67%，此外，水果类不合格样品2批次，鲜蛋不合格样品1批次。（具体见：表4不合格样品食品类别统计表、图4不合格样品食品类别统计图）
表4不合格样品食品类别统计表
	序号
	食品亚类（二级）
	不合格样品批次
	占不合格样品总批次的比例%

	1
	蔬菜
	6
	66.67%

	2
	水果类
	2
	22.22%

	3
	鲜蛋
	1
	11.11%

	
	总计
	9
	100%



图4不合格样品食品类别统计图
　　2.普通食品抽检情况
　　（1）普通食品种类占比情况
县局组织普通食品抽检共728批次，已出结果667批次。其中占比百分之五以上的有蔬菜及其制品、调味品、饮料、粮食加工品、餐饮食品和淀粉及淀粉制品。（具体见：表5普通食品抽检占比情况表、图5普通食品抽检占比情况图）
表5 普通食品抽检占比情况表
	序号
	种　　类
	抽检批次
	占　比

	1
	蔬菜及其制品
	140
	21%

	2
	调味品
	118
	18%

	3
	饮料
	59
	9%

	4
	粮食加工品
	45
	7%

	5
	餐饮食品
	32
	5%

	6
	淀粉及淀粉制品
	31
	5%

	7
	豆制品
	27
	4%

	8
	乳制品
	23
	3%

	9
	方便食品
	21
	3%

	10
	罐头
	19
	3%

	11
	食糖
	18
	3%

	1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17
	3%

	13
	饼干
	16
	2%

	14
	酒类
	16
	2%

	15
	肉制品
	14
	2%

	16
	糖果制品
	14
	2%

	17
	水果制品
	14
	2%

	18
	糕点
	13
	2%

	19
	薯类和膨化食品
	8
	1%

	20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8
	1%

	21
	蜂产品
	4
	1%

	22
	蛋制品
	4
	1%


 普通食品抽检占比情况图
　　（2）普通食品不合格情况
县局组织普通食品抽检共728批次，包含粮食加工品、调味品、乳制品、方便食品、速冻食品等28类，4批次不合格。不合格样品类别涉及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2批次）、淀粉及淀粉制品（1批次）、糕点（1批次）、餐饮食品（4批次）、饮料（2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1批次）、其他食品亚类中未发现不合格样品。（具体见：表6不合格样品食品类别统计表、图6不合格样品食品类别统计图）
表6不合格样品食品类别统计表
	序号
	食品亚类（二级）
	不合格样品批次
	占不合格样品总批次的比例%

	[bookmark: OLE_LINK1]1
	蔬菜制品
	2
	50%

	2
	淀粉及淀粉制品
	1
	25%

	3
	餐饮食品
	1
	25%

	合　　计
	4
	/



图6不合格样品食品类别统计图


1

　　3.2021年其他抽检产品情况
（1）我县送检、风险监测发现在我县区域内生产、销售的不合格产品情况
截止2021年11月30日，2021年我县送检、风险监测发现在我县区域内生产、销售的不合格产品共2批次。其中包含豆芽（2批次），已移送公安机关。
（2）国抽、省抽、市抽发现在我县生产的不合格产品情况
截止2021年11月30日，2021年国抽、省抽、市抽发现在我县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共0批次。其中国抽不合格产品0批次，省抽不合格产品0批次，市抽不合格产品0批次。　　
（3）本省、外省市抽及县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在我县生产的不合格产品情况
　　截止2021年11月30日，2021年本省、外省市、县两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在我县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共2批次。其中外省抽检不合格产品1批次（其中外省市抽不合格产品批次1批次、外省县抽不合格批次0批次），本省抽检不合格产品1批次（其中本省市抽不合格产品批次0批次、本省县抽不合格批次1批次），包含食醋（2批次）。（具体见： 表8　2021年本省、外省市抽及县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统计表）
	 表8　2021年本省、外省市抽及县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统计表

	序号
	标称生产　　　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被抽样单位名称
	被抽样单位地址
	食品名称
	规格型号
	商标
	生产日期/批号
	不合格项目║检验结果║标准值
	分类
	任务来源/项目名称

	1
	山西清泉醋业有限公司
	兴县康宁镇
	交口县回龙乡佰得润购物超市
	/
	清泉老陈醋(酿造食醋)
	2.2L/桶
	白清泉
	2017-04-12
	总酸(以乙酸计),g/100mL
	食醋
	交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山西清泉醋业有限公司
	兴县康宁镇
	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开发区黄海路分店
	/
	清泉陈醋（酿造食醋）
	800mL/瓶
	清泉+图形商标
	2021-03-28
	不挥发酸(以乳酸计),g/100mL
	食醋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3、 [bookmark: _Toc503973931]食品安全抽检不合格项目分析
县局组织2021年食用农产品及预包装食品抽检共计1365批次（其中监督抽检1165批次，风险监测200批次），已出结果1100批次。通过检测发现不合格样品13批次，不合格项目类别包括农药残留、理化指标、食品添加剂等。（具体见： 表9　2021年不合格样品明细表）
	 表9　2021年不合格样品明细表

	样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
	不合格批次

	韭菜
	腐霉利║2.28mg/kg║≤0.2；
	2

	湿粉条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 计）检出║1158mg/kg║≤200mg/kg
	1

	生姜
	噻虫胺║0.58mg/kg║≤0.2 mg/kg
	1

	香蕉
	吡虫啉║0.079mg/kg║≤0.05 mg/kg
	1

	油麦菜
	甲拌磷║0.24mg/kg║≤0.01mg/kg
	1

	冰花肉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0.341g/kg║≤0.075g/kg
	1

	鸡蛋
	恩诺沙星║56.2μg/kg║不得检出
	1

	沃柑
	氯唑磷║0.040mg/kg║≤0.01mg/kg
	1

	芹菜
	甲拌磷║0.042mg/kg║≤0.01mg/kg
	2

	豆芽
	4-氯苯氧乙酸钠(以4-氯苯氧乙酸计)║136ug/kg║不得检出；
	2

	合　　　计
	13




1、腐霉利
腐霉利是一种低毒内吸性杀菌剂，具有保护和治疗双重作用，主要用于蔬菜及果树的灰霉病防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6）中规定，腐霉利在韭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2mg/kg。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2、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 计)
硫酸铝钾(又名钾明矾)、硫酸铝铵(又名铵明矾)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膨松剂和稳定剂，使用后产生铝残留。
铝的残留量项目不合格可能是商家违规过量使用所致，铝不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不参与正常生理代谢，具有蓄积性，过量摄入会影响人体对铁、钙等成分的吸收，导致骨质疏松、贫血，甚至影响神经细胞的发育。
3、噻虫胺
噻虫胺是新烟碱类中的一种杀虫剂，是一类高效安全、高选择性的新型杀虫剂，其作用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类似，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活性。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规定生姜中噻虫胺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0.2mg/kg。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类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4、吡虫啉
吡虫啉是烟碱类超高效杀虫剂，具有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留，害虫不易产生抗性，对人、畜、植物和天敌安全等特点，并有触杀、胃毒和内吸等多重作用。但摄入过量对人体的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危害，特别是对代谢排毒的能力较弱的老人、孕妇、小孩危害更明显。
5、甲拌磷
甲拌磷是一种高毒的内吸性杀虫剂、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熏蒸等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9）中规定，鳞茎类蔬菜中甲拌磷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1mg/kg。油麦菜中甲拌磷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或滥用农药。  
[bookmark: OLE_LINK21]6、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山梨酸及其钾盐是一种酸性防腐剂，具有较好的抑菌效果和防霉性能，对霉菌、酵母菌和好氧性细菌的生长发育均有抑制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糕点中山梨酸及其钾盐的最大使用量为1.0g/kg。山梨酸及其钾盐是一种相对无毒的食品添加剂，在生物体内可被代谢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但如果长期食用山梨酸及其钾盐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体的骨骼生长、肾脏、肝脏健康造成一定影响。造成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或者为弥补产品生产中卫生条件不佳而超限量使用。
7、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属第三代喹诺酮类药物，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广谱抗菌药，用于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呼吸道感染等，是动物专属用药。长期食用恩诺沙星超标的食品，可能在人体中蓄积，进而对人体机能产生危害，还可能使人体产生耐药性菌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恩诺沙星在鱼的皮＋肉中最大残留限量值均为100μg/kg。淡水鱼中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为快速控制疫病，养殖户违规加大用药量或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产品上市销售时药物残留超标。
8、氯唑磷
氯唑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杀和内吸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6）中规定，氯唑磷在柑橘类水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1mg/kg。口腔吸入氯唑磷会造成皮肤的刺激作用，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体有一定影响。
9、甲拌磷
甲拌磷是一种高毒的内吸性杀虫剂、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熏蒸等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9）中规定，鳞茎类蔬菜中甲拌磷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1mg/kg。芹菜中甲拌磷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或滥用农药。         
10、总酸(以乙酸计)
总酸是食醋的品质指标，是反映产品特色的重要特征性指标之一。对酿造食醋来说，酸度越高说明发酵程度越高，食醋的酸味也就越浓，质量也就越好。
总酸含量未达标的原因可能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工艺控制不严格或者是未按照标准执行、产品与标签标注等级不匹配等造成。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只是影响了产品的品质。
11、霉菌和菌落总数
霉菌和菌落总数超标反应的是食品被微生物污染的程度，菌落总数和霉菌是指示性微生物，并非致病菌，主要用来评价食品清洁度，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生要求，食品检出菌落总数和霉菌超标并不代表食品有毒，并且造成产品菌落总数和霉菌超标的原因不是唯一的，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可能食品原料携带的，由于生产环节和检测环节控制不严导致；也有可能是储存条件管理不够规范，导致温湿度适合微生物生长；此外，还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所以，对于生产企业来说要加强产品原料和成品自检，把好原料关，加强库房和运输管理。  
12、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国内外通用的食品污染常用指示菌之一。食品中检出大肠菌群，提示有被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可能。
大肠菌群超标可能由于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染，或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受人员、工具器具等生产设备、环境的污染而导致。食用污染严重的食物，可引起肠胃不适或痢疾。
13、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一定程度上能反映食物被污染的情况。水中的亚硝酸盐可由硝酸盐转化
而来，硝酸盐有天然来源和人为来源，水体被细菌污染后，在一定温度下细菌会释放硝酸盐还原酶，将水中的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另外如果消毒控制不当，也会导致输水系统中亚硝酸盐浓度升高。若饮用亚硝酸盐严重超标的水可能会引起中毒。
14、乙酰甲胺磷
乙酰甲胺磷是一种低毒有机磷杀虫剂。含量过高或长期暴露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大量摄入体内会抑制血液和组织中胆碱酯酶活性，引起出汗、震颜、精神紊乱等-系列神经毒表现。可能原因是种植过程违规使用。
15、氧乐果
氧化乐果又叫氧乐果。原为无色透明油头液体。工业品为淡黄色油状液体。遇碱易分解，在中性及偏酸性溶液中较稳定。属高毒、高效、广谱性有机磷杀虫、杀螨剂。对害虫击倒力快，具有较强的内吸、触杀和一定的胃毒作用。对人、畜毒性高。剂型为40%乳油。
16、4-氯苯氧乙酸钠(以4-氯苯氧乙酸计)
豆芽的生长调节剂。主要用于培育无根黄豆芽和无根绿豆芽，提高豆芽产量和质量，所生豆芽肥嫩、粗壮、爽口。所用本品浓度高时，可使豆芽色泽灰暗，根部发红，皮层发泡，应立即降低溶液的浓度。发芽温度超过27℃时，先淋水降温至25℃，然后再用本品处理。溶液处理2~5h后，方可继续淋水。使用范围及使用量可按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GB2760―1996）规定：用于豆芽，残留量应小于1.0 mg/kg。 鉴定方法： 称取约5g样品，加少量盐酸溶液使溶液成为糊状，点燃煤气灯或酒精灯，用铂丝顶端约5mm蘸取少量试样，沿水平方向立即送入无色火焰中进行试验，焰色反应呈黄色，持续4s。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添加于植物生长培养基的细胞分裂素，为诸如以下培养 基所用：Murashige and Skoog培养基、Gamborg培养基以及Chu’s N6培养 基。6-BA是第一个人工合成的细胞分裂素。具有抑制植物叶内叶绿素、核 酸、蛋白质的分解，保绿防老；将氨基酸、生长素、无机盐等向处理部位调 运等多种效能，广泛用在农业、果树和园艺作物从发芽到收获的各个阶段 。2015年4月1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2015年第11号），公告内容：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赤霉素等物质作为低毒农药登记管理并限定了使用范围，豆芽生产不在可使用范围之列，且目前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上述物质的安全性尚无结论。为确保豆芽食 用安全，现重申：生产者不得在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6-苄基腺嘌呤、4-氯苯 氧乙酸钠、赤霉素等物质，豆芽经营者不得经营含有6-苄基腺嘌呤、4-氯苯 氧乙酸钠、赤霉素等物质的豆芽。凡在豆芽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违反上述规定的，由食品药品监管、农业等相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17、6-苄基腺嘌呤
6-苄基腺嘌呤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它主要用于促进细胞分裂、促进果实生长、促进细胞增大、促进种子发芽等，是常说的“无根豆芽素”的最主要成分，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园艺，包括葡萄、苹果、水稻、西瓜等作物都广泛应用到。但在我国，6-苄基腺嘌呤在豆芽生产上的应用，却经历了从“允许”到“禁止”的转变过程。6-苄基腺嘌呤超标可能是在生产过程中超范围使用造成。
18、酸价
酸价是脂肪中游离脂肪酸含量的标志，可作为酸败的指标。酸价越小，说明油脂质量越好，新鲜度和精练程度越好。
酸价超标有可能原因是所使用的原料油脂在生产、流通运输过程中因为环境条件的变化，有可能导致产品在保质期内出现酸价超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温度控制不当，使油脂在较高的温度、充分的氧接触环境中使酸价升高。在一般情况下，酸价略有升高不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但如果酸价过高，则会导致人体肠胃不适、腹泻并损害肝脏。
　　19、脱氢乙酸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属于防腐剂，对霉菌、酵母菌、细菌等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目前广泛用于肉类、鱼类、蔬菜、水果、饮料类、糕点类等食品类的防腐保鲜。防腐剂超标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追求防腐效果，过量使用防腐剂导致的。
　　20、吡唑醚菌酯
　　吡唑醚菌酯是一种新型广谱杀菌剂，在农业上的使用非常多，近几年中的是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它的优秀特点及高效的防治效果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该制剂对鱼剧毒，对鸟、蜜蜂、蚯蚓低毒。吡唑醚菌酯经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对黄瓜白粉病、霜霉病和香蕉黑星病、叶斑病、菌核病等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我国批准吡唑醚菌酯在香蕉树上以适宜浓度防治叶斑病、黑星病等病害，同时也允许吡唑醚菌酯浸果防治香蕉炭疽病、轴腐病等病害，使用方法为香蕉分梳后在适宜浓度的药液中浸泡2分钟，捞出后晾干，装入聚乙烯袋密封贮存。吡唑醚菌酯的使用应确保其残留量符合国家标准GB2763的限量要求。　
 21、酒精度
酒精度又叫酒度，是指在20℃时，100毫升白酒中含有乙醇（酒精）的毫升数，即体积（容量）的百分数。酒精度是白酒的一个理化指标。
白酒中酒精度不达标会影响白酒的品质，原因或是生产企业检验能力不足，造成检验结果偏差，或是包装不严密造成酒精挥发，导致酒精度降低以致不合格，或是为企业降低成本，用低度酒冒充高度酒，仅影响产品品质，一般情况下对人体无危害。
22、糖精钠(以糖精计)
糖精钠是一种常见食品添加剂。
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企业为增加产品甜味，超范围使用甜味剂。体内不被分解，由肾排出体外。但不排除长期大量食用引起的机体变化。
23、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甜蜜素，其化学名称为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属于食品添加剂中的甜末剂，目前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制造中。
甜蜜素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个别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为改善产品的口感，在白酒中添加甜蜜素等甜味剂来调节口感，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目的，谋求不当利益，经常食用甜蜜素含量超标的饮料或其他食品，就会因摄入过量对人体的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危害。
24、铜绿假单胞菌
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常见的革兰氏阴性杆菌，该菌为专性需氧菌，生长温度范围25~42℃，最适生长温度为25~30℃。因对营养要求不高，善于利用各种碳源和氨化化合物作为氮源，所以在水、土壤、食品以及医院等环境中广泛存在。
因对消毒剂、干燥、紫外线等理化因素具有很强的抵抗力，所以对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存在较大健康风险，容易引起急性肠道炎、脑膜炎、败血症和皮肤炎症等疾病。
四、监管建议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对食品安全进行严格监管，才能给公众注入信心，让公众吃得放心。执法监管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核心是把专项整治和日常执法监管结合起来。深化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是一项基础性、长远性、战略性工作。当前，应认真总结食品安全监管经验，紧紧抓住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持之以恒加强源头治理，强化监管措施，增强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和监管职责，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监管办法，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1.加强日常监管　企业是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也是责任主体，应对其加强过程控制和日常监管。当前，应从整体上规划整合产业布局，通过政策引导，推动食品种养殖、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从分散向集中转变，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经营。在食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实行企业第一责任人制度，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对出现问题食品的企业和品种，要列为重点监管企业和重点监管品种。所在生产企业的辖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企业的产业引导和品种质量检验督导。
　　2.明确监管职责　规范并严格执行基层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将“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健康”作为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使各监管部门真正确立保障食品安全的责任意识。重点提高基层监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下移关口，补齐短板，抓住关键环节，通过各部门通力协作、共同监管，形成良好的基层食品安全行业生态，完善有利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环境。
　　3.建立长效机制　在食品监管部门内部建立长效机制，全面加强基层监管力量。食品监管部门应制定规划，将人员培训与考核结合起来，大力提升人员素质与能力。对城乡接合部、农村村镇、校园及其周边等重点区域，对群众日常大宗消费食品、低价食品、企业食品等重点品种，建立长期专项检查机制，打通监管毛细血管，建立全方位覆盖和城乡一体化监管体系。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真正构建起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闭环式数据平台，实现监管协同化、智能化和专业化。
4.严格规范执法　一些基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处罚不严格、违法成本低，难以形成震慑效应。对此，在执法层面要严格规范执法。只有严格规范执法，敬畏意识与底线意识才能在人们心中确立起来，法律的尊严与效力才能落地生根。基层食品安全执法面对众多厂家商贩，一方面要对他们加大宣传培训力度，使其牢固树立知法守法观念；另一方面，在监管执法中既要严格规范执法，又要运用适当方式方法，构筑起切实有效的食品安全屏障。
5.提高宣传力度　为保障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大宣传微生物超标、添加剂乱用、理化指标不符合标准等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知识，加强对消费者的正确引导，不断营造食品安全共治的浓厚氛围。　　


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1月30日
销售额	
蔬菜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餐饮食品	0.1818	0.0909	0.0909	


食用农产品37.5%
普通食品62.5%

食用农产品	普通食品	437	728	

抽检批次	
食用农产品	普通食品	437	728	合格批次	
食用农产品	普通食品	383	663	不合格批次	
食用农产品	普通食品	7	4	





蔬菜	水果类	畜禽肉及副产品	水产品	鲜蛋	豆类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	272	76	13	12	10	5	2	

不合格样品批次	
蔬菜	水果类	鲜蛋	6	2	1	

分类 (计数)	
蔬菜及其制品	调味品	饮料	粮食加工品	餐饮食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豆制品	乳制品	方便食品	罐头	食糖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饼干	酒类	肉制品	糖果制品	水果制品	糕点	薯类和膨化食品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蜂产品	蛋制品	速冻食品	食盐	食品添加剂	140	118	59	45	32	31	27	23	21	19	18	17	16	16	14	14	14	13	8	8	4	4	3	2	1	

